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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言 壹、

本報告係依電業法第 91 條：「中央主管機關應就國家整體電力資源

供需狀況、電力建設進度及節能減碳期程，提出年度報告並公開。」之

規範辦理。 

為穩定電力供應，避免缺限電造成產業及民生重大損失，長期電源

之供給規劃除必須滿足因產業發展及民生需求所增加之用電負載外，尚

須維持適當備用容量，以因應氣溫變化及突發性活動所增加之負載需求、

機組定期檢修或故障、枯水期水力電廠減少供電量等狀況。 

備用容量過高將增加發電機組設置，進而增加投資成本；備用容量

過低則可能提高缺限電機率，造成缺電損失，影響經濟發展與民生福祉，

故長期電力供需規劃應儘可能掌握未來各年度之電力負載需求，確保電

力供應無虞及避免過度投資造成浪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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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力供需現況 貳、

一、 電力消費 

影響電力負載因素眾多，如經濟、產業、人口、氣溫、電價及需求

面管理等相關變數，以全國總用電量來說，可細分為電力用電及電燈用

電兩大部分，其中電力用電屬於受經濟及產業影響較多，電燈用電則受

人口(人口數、人口結構)、電價及氣溫影響較多。 

民國106年電力系統最高尖峰負載為3,626萬瓩，較民國105年3,586

萬瓩增加 40 萬瓩，成長率約 1.1%；全國總用電量 2,614 億度，其中以

工業部門用電量 1,400 億度為大宗，占總用電量 53%，其次為服務部門

及住宅部門各占 19%及 18%，詳見圖 2-1。 

 
資料來源：經濟部能源局，能源統計月報，民107。 

圖 2-1  民國106年部門別用電量及占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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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電力供給 

（一）裝置容量 

民國 106 年全國發電裝置容量 4,971 萬瓩，其中，燃煤機組 1,840

萬瓩與燃氣機組 1,522 萬瓩為主要機組，分別占 37%與 31%。再生能源

裝置容量包括慣常水力 209 萬瓩、風力 69 萬瓩、太陽光電 177 萬瓩、廢

棄物63萬瓩及生質能 10萬瓩，合計528萬瓩約占全國總裝置容量11%，

以慣常水力及太陽光電為大宗。詳見圖 2-2。  

 

 

 

資料來源：經濟部能源局，統計月報，民 107。 

圖 2-2  民國106年全國發電總裝置容量及占比（燃料別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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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發電量 

民國 106 年全國總發電量 2,703 億度，以燃煤發電 1,259 億度及燃氣

發電 934 億度為主要來源，分別占全國總發電量 47%及 34%。再生能源

發電量占全國總發電量 5%，其中，慣常水力發電 54 億度占全國總發電

量 2%為最多，其次為廢棄物發電（主要為垃圾發電）33 億度；再者則

為風力及太陽光電，發電量各約 17 億度占全國總發電量 1%，詳見圖

2-3。 

 

 

 

 

 

資料來源：經濟部能源局，統計月報，民 107。 

圖2-3  民國106年全國發電量及占比（燃料別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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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國能源政策未來目標 參、

政府已於 105 年提出能源轉型政策，並藉由修正「電業法」明定核

能發電設備在 114 年前全部停止運轉。基此，我國能源轉型整體目標年

設定在 114 年達成非核家園及再生能源發電占比 20%目標。並在確保國

家電力穩定、相關能源配套措施完成下，盡力達成國家溫室氣體階段管

制目標，並積極規劃，努力朝向燃氣占比 50%、燃煤占比 30%之低碳潔

淨能源發展目標邁進。 

一、 推動重點 

為積極努力達成我國能源轉型目標，行政院於 106 年 4 月 24 日核定

修正「能源發展綱領」，作為我國能源政策之上位綱要方針。在兼顧「能

源安全」、「綠色經濟」、「環境永續」與「社會公平」等面向下，推動「非

核家園」、「穩定供電」及「改善空污」三大目標，建構完整之能源轉型

施政架構。主要內容如下： 

（一）「能源安全」： 

有效運用各類能源優勢，積極增加能源自主性與確保能源多

元性，布建分散式能源，優化能源供給結構，推動能源先期管理

及提升能源使用效率，以建構穩定、可負擔及低風險之能源供需

體系。 

（二）「綠色經濟」： 

強化節能、創能、儲能與智慧系統整合之全方位發展，結合

區域資源特性與人才優勢，並強化國際連結，以綠能帶動科技創

新研發與在地就業機會，創造綠色成長動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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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「環境永續」： 

降低能源系統溫室氣體排放密集度並改善空氣品質，落實能

源設施布建應納入區域環境考量，完成既有核電廠除役並完善核

能發電後端處置營運，以打造潔淨能源體系與健康生活環境。 

（四）「社會公平」： 

落實能源賦權精神，建構公平競爭的能源市場環境，並強化

政策溝通與公眾參與，以確保世代內與跨世代公平，實現能源民

主與正義。 

二、 推動策略 

政府採取創能、節能、儲能及智慧系統整合等具體策略推動能源轉

型，整體推動策略架構如下： 

(一) 創能︰積極多元創能，促進潔淨能源發展 

1. 再生能源：考量技術可行與成本效益面向，採取分期發展推動再

生能源，逐步帶動國內綠能產業發展。 

2. 火力電廠： 

(1) 為確保電力供應穩定、維持能源多元化，仍須維持火力發電

使用。 

(2) 加速完成天然氣接收站及輸儲設施之增(擴)建，逐步擴大天

然氣使用、燃氣電廠汰舊換新採高效率複循環發電機組、積

極進行燃煤電廠汰舊換新為超超臨界高效率機組，並逐步降

低燃煤發電占比。 

(二) 節能︰推動節能極大化，提升能源使用效率，抑低電力需求成

長，並全面推動產業部門、住商部門、政府部門等部門別之節

能工作；此外，亦規劃推動「新節電運動」，以政府帶頭、產



7 

 

業響應、全民參與，共同促進低碳能源轉型。 

(三) 儲能︰透過增設快速反應機組、增建抽蓄水力電廠或增加調度

頻率等方式布局電網儲能。 

(四) 智慧系統整合︰依行政院核定「智慧電網總體規劃方案」進

行推動。在智慧電表完成高壓用戶之布建後，後續將搭配時間

電價推動，以低壓用電大戶及都會人口密集區為智慧電表優先

布建對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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節能減碳路徑規劃與目標 肆、

為推動能源轉型，政府已修正「電業法」明定核能發電設備在 114

年前全部停止運轉。基此，我國能源轉型整體目標年設定在 114 年達成非

核家園及再生能源發電占比 20%目標。為配合國家能源轉型目標及溫室

氣體第一期階段管制目標，在大量推動再生能源發電設置目標，以及建置

天然氣第三接收站等相關配套能源設施如期完成下，政府規劃我國至 114

年之能源發電結構配比目標，相關說明如下，詳見圖 4-1 及表 4-1： 

一、 再生能源占比在太陽光電、離岸風電等各項再生能源努力推動下，

預計可由 107 年的 7%提升至 114 年的 20%。 

二、 107 年預計燃氣發電占比為 35%，但在天然氣接收站陸續完工、新

燃氣機組商轉及優先調度原則下，至 112 年發電占比將大幅提升至

43%，114 年上半年估計可提升至 49%，並於下半年達到 50%。 

三、 燃煤發電占比部分預估 107 年約 44%，其後將逐年下降，至 109 年

可降至約 43%，114 年再降至 29%。 

四、 核能發電在既有核電機組按時除役下，將由 107 年發電占比約 9%

起逐年下降，預定在 114 年下半年達成非核家園目標。 

我國能源 98%依賴進口，各種能源價格及供應是否穩定，深受地緣

政治影響，加上我國電力系統屬於獨立電網，在電力供應不足時無法接受

外援，此將影響國內社經情勢，進而提高國安動盪之風險，故在國家能源

安全之整體考量下，需透過能源多元使用，以確保能源供應安全。 

因此，未來我國發電雖然將以潔淨低碳的天然氣為主，但考量煤炭具

有高蘊含量、供應穩定且易於大量儲存、儲存天數高等優點，為維持電力

系統供電可靠及國家能源安全，並穩定社經情勢，電力供給來源仍需維持

一定比例之燃煤發電，以分散能源供應風險。 

此外，依據電業法第 47 條第 4 項規定「為落實節能減碳政策，售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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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應每年訂定鼓勵及協助用戶節約用電計畫，送電業管制機關備查。電業

管制機關應就售電業訂定之計畫，公布年度節約用電及減碳成果，以符合

國家節能減碳目標。」，經濟商已責成台電公司每年訂定節電計畫，協助

用戶進行節約用電，以降低負載需求。 

此外，為達成空污改善，未來將持續積極進行燃煤電廠汰舊換新為超

超臨界高效率發電機組；另於部分季節時間空氣品質不良時，在不影響穩

定供電下配合緊急降載，以及發電結構配比逐步調整，預計整體電力排碳

係數可由 105 年每度電排放 0.529 公斤二氧化碳，於 109 年降至每度電排

放 0.492 公斤二氧化碳，114 年再降至每度電排放 0.394 公斤二氧化碳。 

 

 

資料來源：經濟部能源局估算。 

圖 4-1  民國107~114年能源發電結構配比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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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-1  民國 107~114 年能源發電結構 

資料來源：經濟部能源局估算 

註 1︰全國發電量=台電淨發購電量+廠用電(含台電、民營、再生能源、汽電共生)+自用電(含再生能源、汽電共生) 

註 2︰其他能源包含燃油發電及抽蓄水力。 

註 3：抽蓄水力發電係於離峰時段以餘電抽水，114 年依燃氣與燃煤發電比例計入各能源別。 

 

 

 

年度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113 年 114 年 
114 年 

(上半年) 

114 年 

(下半年) 

全國發電量
註 1

 

 

各類能源 

2,680 2,691 2,707 2,725 2,738 2,748 2,762 2,774 1,352 1,422 

發
電
量(

億
度)

及
占
比(%

)  

再生能源 181 7% 210 8% 252 9% 303 11% 359 13% 418 15% 481 17% 546 20% 19% 20% 

燃氣 932 35% 961 36% 966 36% 956 35% 1,009 37% 1,185 43% 1,280 46% 1,354 49% 49% 50% 

燃煤 1,196 44% 1,153 43% 1,173 43% 1,161 43% 1,136 41% 911 33% 808 30% 798 29% 29% 29% 

核能 238 9% 238 9% 238 9% 228 8% 157 6% 157 6% 121 4% 29 1% 2% 0% 

其他
註 2

 133 5% 129 4% 77 3% 77 3% 77 3% 77 3% 72 3% 46 1% 1%
註 3

 1%
註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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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來電力供給規劃 伍、

台灣本島屬於南北狹長型態，氣候變化南北差異大，地區發展型態

也不同。各縣市產業結構差異、人口分布不均，使得台灣各區域之電力

需求與尖峰負載均不相同，在經濟快速發展下，南北電力供需差異甚大，

經常需透過南電北送予以支援，以確保供電穩定。 

為滿足未來民生及產業用電需求、消弭海外業者投資台灣之疑慮，

行政院賴院長於 106 年 11 月 8 日召開「產業穩定供電策略」記者會，說

明能源轉型規劃三大政策主軸：非核家園、空污改善及穩定供電，係為

達成 2025 年非核家園及再生能源發電占比 20% 之目標。而在此政策主

軸下，為確保電力供應穩定，政府積極推動供給面及需求面相關措施，

並因應空污減排，規劃電力系統彈性調度機制，且在天然氣第三接收站

等相關配套能源設施如期完成下，經濟部已規劃我國 107 至 114 年發電

機組設置藍圖，目標自 2019 年起達成備用容量率 15%、備轉容量率 10%

之目標。其目標策略執行作法說明如下： 

一、 多元創能 增加供給 

(一) 強化機組平時運轉維護 

 發電廠日常即做好運轉中機組的維護，並提高督導層級及會

報方式進行監督，減少機組發生故障機率。 

 合理安排歲修排程及管控並準時完成，同時加強電網定檢，

以確保電網的韌性與可靠度。 

(二) 新設發電機組興建計畫如期如質完成 

 積極規劃台電公司及民間電廠擴建，全力增加供電能力。依

圖 5-1 所示，自 106 年至 114 年間，燃氣機組規劃增加 889.6

萬瓩，燃煤機組則增加 100 萬瓩。 

 興建中之新設電廠計畫，須務實提出安全可行之要徑表進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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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度管理，並提高督導層級嚴格管控。 

 截至 107 年 5 月止，已如期商轉機組為大林電廠新 1 號機(80

萬瓩)、通霄電廠新 1 號機(89.3 萬瓩)、大潭電廠 7 號機組單

循環部分(60 萬瓩)。 

(三) 擴大再生能源推廣，達成 2025 年占比達 20%目標 

目前再生能源發電設置以慣常水力為最大宗，其次為風力

及太陽光電，依政府擴大再生能源設置目標規劃，預計 114 年

設置目標將達 2,742 萬瓩，其中太陽光電目標為 2,000 萬瓩，離

岸風力為 300 萬瓩 

 太陽光電：屋頂型 2025 年目標 300 萬瓩，期藉綠能屋頂全民

參與行動計畫，鼓勵產業與住商參與；地面型則規劃 2025 年

目標 1,700 萬瓩。 

 離岸風電：2025 年目標 300 萬瓩，至 2017 年 12 月底已設置

0.8 萬瓩（海洋示範計畫）。 

 地熱發電：2025 年目標 20 萬瓩，淺層地熱潛能推估約 73 萬

瓩，刻有 7 案共 1.2 萬瓩正進行規劃與開發中。 

 小水力發電：已設置 3.9 萬瓩，已優選全台 20 處廠址共 2.32

萬瓩分三期陸續推動。 

 沼氣發電：已設置 2.02 萬瓩，透過示範獎勵持續推動。 

 修訂再生能源發展條例：以鼓勵能源大用戶設置一定比例之

再生能源。 

二、 積極節能 全民參與 

積極推動「新節電運動」方案，其透過政府帶頭、產業響應、

地方共推及全民參與，推動強化效率管理與節能推廣工作，使節電

成為全民運動，目標於 107 年達成節電 22.28 億度，抑低需量 38.6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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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瓩。 

 產業部門：公告能源大用戶104至108年年均節電率應達1%、

20 類指定用戶(約 22.4 萬家)須遵循冷氣不外洩、禁用鹵素燈

與白熾燈泡及室內冷氣溫度限值、能源大用戶(契約容量超過

800kW 用戶)節能計畫核備與實地查核。 

 住商部門：用電器具的強制性最低耗能基準(MEPS)及能效分

級標示、自願性節能標章方式，促使用戶改善用電效率。 

 政府機關：推動政府機關節能計畫，加速政府機關、學校螢

光燈具及老舊冷氣汰舊換新，降低用電。 

 推動動力與公用設備效率提升：補助動力設備汰舊換新，協

助業者提升能源使用效率。 

三、 靈活調度 智慧節能 

(一) 加強需求面管理措施 

 擴大需量反應措施抑低量：再積極擴大 107 年需量反應措施

抑低成效達 139 萬瓩（約 3 部台中電廠機組）。 

 配合電價調整，持續逐步擴大尖離峰價差，以誘使用戶降低

（移轉）尖峰用電。 

(二) 運用火力機組彈性，改善區域空污 

 彈性運用火力機組之發電容量因數，於區域空品不良時進行

環保調度。 

 運用燃煤及燃氣機組之特性，於秋冬季節空品不良時期以燃

氣為主的環保調度方式，將燃煤機組容量因數從 90%降至

70~75%，燃氣機組容量因數則以 50~55%作為規劃，逐步朝

向燃煤機組常態性降載方向。 

(三) 加速布建智慧電表、結合儲能，充份運用再生能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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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短期透過抽蓄水力，長期結合再生能源與區域儲能系統，有

效利用電網電力，並進行區域儲能設備示範驗證計畫之實場

驗證。 

 推動裝設低壓智慧電表，預計目標 107 年 20 萬戶、109 年 100

萬戶、113 年 300 萬戶。 

 

 

 

 

資料來源：經濟部能源局，產業五缺巡迴說明會簡報，民 107。 

圖 5-1  民國107~114年新增及除役機組時程規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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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穩定供電預期成效 

考慮政府節電效果及未來產業發展情形，再透過強化之需量反應、電

源多元化，逐步增加再生能源與燃氣發電，並在配合空污減排之環保調度、

確保電源供應充裕下，預計自 2019 年起將可達成備用容量率 15%、備轉

容量率 10%之目標，詳如表 5-1 所示。 

 

表 5-1  民國 107 年~114 年逐年備用/備轉容量率目標規劃 

 
資料來源：經濟部能源局，產業五缺巡迴說明會簡報資料，民107。 

註：淨尖峰供電能力不包含核一廠2部機組及核二廠2號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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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  語 陸、

為達成能源轉型政策與 2025 非核家園目標，推動能源轉型過程中需

確保國家能源供應穩定、兼顧環境永續，並加強資訊公開、公眾參與及政

策風險溝通，以確保轉型過程順利，爰我國能源政策的核心價值應兼顧「能

源安全」、「綠色經濟」、「環境永續」與「社會公平」四大面向的共同治理

與均衡並進，積極推動節約能源，擴大再生能源發展及低碳天然氣使用，

打造潔淨能源體系與健康生活環境，帶動新興綠能產業發展與促進綠色就

業，落實能源賦權精神促進能源民主與正義，以促進能源永續發展。 

 

 



 

 


